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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西北區
承辦人：黃雅璘
電話：02-27208889轉6404
傳真：02-27205627
電子信箱：kk4893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中山區永安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22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人字第11530569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原函1份 (42674967_1153056900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有關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

學教師申請市內及他縣市介聘，其服務學校教師評審委員

會審查權限疑義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5年4月16日臺教國署國字

第1150032934號函辦理，併附該署原函1份。

二、依國民教育法第26條規定，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師

之介聘條件、程序、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

主管機關定之；復依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師介聘辦

法（以下簡稱介聘辦法）第4條第2項規定，教師申請介聘

作業，應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決議通過後，由學校

向各該主管機關申請介聘。

三、查介聘辦法第5條已規範現職教師申請介聘之資格要件，第

6條並明定不得申請介聘之情形；同辦法第9條規定，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審查第4條第2項申請案，應依教師

登記或檢定之科、類別、積分高低及志願介聘學校缺額辦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永安國小 1150422

*VVAA1156002868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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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；第10條並規定，達成介聘之教師，除經學校審查發現

有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，致使主管

機關作成介聘處分，或有第6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外，

學校應依教師法及相關規定辦理聘任，不得拒絕。據此，

現行介聘機制係以法定資格、法定限制事由及客觀審查基

準作為制度運作基礎。

四、承上，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依介聘辦法第4條第2項辦理審

查時，其審查權限應以申請人是否符合介聘辦法所定申請

資格、是否具同辦法第6條所定不得申請介聘情形，以及申

請文件是否完備等事項之確認為範圍。教師如已具備同辦

法第5條所定資格，且無第6條所定不得申請介聘之情形，

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應依規定辦理，尚難就法定要件以外

事項，另為准駁之實質裁量。故不得僅以校務發展需要、

課程延續需求、師資調配困難或維護學生學習權等概括事

由，作為否准教師申請介聘之依據。

五、至介聘辦法第5條第1項所定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

另有規定外」，其規範意旨，係容許地方主管機關於法規

意旨範圍內，就服務年限訂定例外規範；其內容仍應與中

央所定介聘制度之規範意旨及法制架構一致，尚不得牴觸

中央法規，另就法定資格以外事項增訂實質否准事由，致

影響教師依法申請介聘之權利。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

機關尚不得訂定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得以校務發展需求或

其他法定要件外因素，作為個別審查並否准教師申請介聘

之一般性規範。

六、另有關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校部分，仍應視其經主管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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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准之實驗教育計畫或實驗規範內容而定。依學校型態實

驗教育實施條例第23條第1項、第4項規定，該實驗規範應

就同條例第23條第1項所定事項擬訂，並得於該規範之範圍

內，不適用國民教育法及其相關法規之部分規定，且應載

明其不適用之相關規定。爰個案學校如已於經核准之實驗

教育計畫或實驗規範中，就教師進用、留任或相關人事事

項定有特別規範，並明定相關法規之不適用範圍者，自應

依其核准內容辦理；惟如無相關明文規範，仍應回歸國民

教育法及介聘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，尚不得僅以學校屬學

校型態實驗教育學校為由，逕予限制教師依法申請介聘之

權利。

七、綜上，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師申請市內或他縣市介

聘，於符合介聘辦法第5條所定資格，且無第6條所定不得

申請介聘情形時，其服務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審查，應

以法定要件及相關事實之確認為限，尚不得以法定要件以

外事項作為否准申請之依據；地方主管機關亦不得另訂與

中央法規意旨不符之否准規範。至個案如屬學校型態實驗

教育學校，且其經核准之實驗教育計畫或實驗規範已就相

關事項定有特別規範者，仍應依其核准內容個案審認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、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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